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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面向专业是指本课程作为主干课程或重要课程，面向某一个或多个本科专业。
二、本表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严谨规范、简明扼要。所在学院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表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填写，单倍行距；签名处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表格栏高不足处可自行增加，排版应整洁清晰、页码连贯。
四、申报书与所有附件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一册。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教务系统）
	

	课程总学时（理论+实践/实验）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
	

	使用教材
	
	累计开设年限
	


*“课程性质”填写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开课学期”以2022版培养方案为准；“累计开设年限”指本门课程到目前为止，开课学年之和。
（二）课程负责人基本情况（校方）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学位
	

	曾获得荣誉或教学竞赛获奖情况
（近三年）
	

	研究方向和近三年
主讲的本科课程
	近三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学时等）（不超过五门）



	校企合作经历
	


（三）企业导师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学历
	

	
	
	出生
年月
	
	行政职务
	
	学位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工作简历
	



（四）课程团队情况（不超过6人，不含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1
	
	
	
	
	

	2
	
	
	
	
	

	3
	
	
	
	
	

	4
	
	
	
	
	

	5
	
	
	
	
	

	6
	
	
	
	
	



二、课程建设基础
	[bookmark: _Hlk99714300]（一）本课程开展产教融合改革试点所具备的优势（请从课程师资、课程特点以及本课程前期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等方面进行阐述）小四仿宋，单倍行距。







	（二）阐述课程建设目标及课程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具体描述学习本课程后应该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小四仿宋，单倍行距。



三、课程建设内容及实施步骤
	详细描述更新课程建设内容的时间安排和详细步骤：（如打造团队、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大纲、实施开展校企合作的教学改革、建设企业优秀案例库、录制微课、形成电子课件、完成考核方案改革等）小四仿宋，单倍行距
课程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阐述如何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保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
2.明确课程教学实施安排以及实践教学的开展方式。阐述基于产教融合如何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促进真实场景下的真学真做，培养学生高阶思维，提升实践动手能力，提升课程学习效果。
3.明确课程资源建设计划。融合基础理论研究和行业企业实践应用特长，明确课程资源建设包括课程大纲、多媒体教学课件、企业优秀案例库、视频资源、习题集、试题库、课程网站等课程教学资源，重点阐述数字化资源建设目标。
4.课程考核评价改革计划。阐述如何强化突出以能力和素质评价为导向的形成性评价改革举措与成效，需重点阐述课程考核方案。
5.其他课程改革计划等。





四、预期建设成果成效
	[bookmark: _Hlk99714680]结合本课程建设内容及特点简述可取得的建设成果及课程实施成效。








五、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六、审核意见
	课程负责人承诺

	[bookmark: _GoBack]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材料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并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高质量推进课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课程负责人：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七、附件材料清单
	　　1.课程教学大纲及教案
　　2.企业导师所在单位支持产教融合课程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或与学校的合作协议，必须提供。
　　3.其他可证明材料，不超过3份（选择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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